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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9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杨林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461名， 代表股份1,138,116,3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705％，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55人，代表股份77,982,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91％。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1名，代表股份825,927,3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926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60名，代表股份312,189,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43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股东表决结

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5,06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8%；反对2,

8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1%；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930,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863%；反对2,81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60%；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二）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5,087,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8%；反对2,

7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5%；弃权2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952,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55%；反对2,794,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31%；弃权2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4%。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4,913,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5%；反对2,

9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8%；弃权2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77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23%；反对2,96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60%；弃权2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7%。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2,91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47%；反对14,

930,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9%；弃权2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2,7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122%；反对14,930,97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467%；弃权2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1%。

（五）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4,986,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0%；反对2,

86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1%；弃权2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4,852,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866%；反对2,86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89%；弃权2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4%。

（六）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5,142,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7%；反对2,

7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7%；弃权2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08,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864%；反对2,716,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5%；弃权2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1%。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079,2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37%； 反对2,

7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8%；弃权2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7,453,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72%；反对2,780,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57%；弃权2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1%。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30,9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54%； 反对3,

1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5%；弃权2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4,550,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91%；反对3,17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4%；弃权2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5%。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马振辉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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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医院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未来12个月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181,4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近日，公司与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考齐鲁村镇银行” ）签署了《保证合

同》，公司为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考第一医院” ）向兰考齐鲁村镇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6月14日

注册地点：兰考县城区中山北街北段西侧

注册资本： 20332.6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程永立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兰考第一医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兰考第一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503,079,599.24 524,415,326.03

净资产 269,717,637.17 280,034,514.48

负债总额 233,361,962.07 244,380,811.5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4,700,000.00 85,251,555.24

流动负债总额 222,973,736.86 234,846,955.34

项目 2025年1-12月 2026年1-3月

营业收入 402,360,751.13 105,954,569.78

利润总额 44,255,779.81 13,635,768.57

净利润 23,141,267.94 10,316,877.31

注：上表所列兰考第一医院2025年度财务数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6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人：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兰考第一医院为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财

务状况。 公司为兰考第一医院向兰考齐鲁村镇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人民币5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可满足

兰考第一医院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其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

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57,421.3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8.93%。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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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鉴于公司2025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第三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同意根据《激

励计划》相关规定对341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69.0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此外，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离开公司，已不再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条件，公司拟对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87.2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

次共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256.25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565%。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4256.25万股， 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4256.25万元，公司总股本将由3,451,921,753股调整为3,409,359,253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将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1、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2、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3、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场申报、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15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804室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人：郑重

4、联系电话：010-85235985

5、传真：010-85235985

6、电子邮箱：dongshiban@njhtg.com

7、邮政编码：100020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 �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6－临030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腾澎投资” ）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巨人网络” ）第二大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互为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股份195,574,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6,996,

171股后总股本的10.33%。腾澎投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

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6,806,974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9.05%，占公司总股本的2.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6,996,171股后总股本的3%。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腾澎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计

划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持股情况：腾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95,574,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9%，占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6,996,171股后总股本的10.3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主体：腾澎投资。

2.拟减持原因：减持资金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3.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重组上市时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含该等股份非公开发行后

因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4.减持的数量和比例：腾澎投资拟减持不超过56,806,9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占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6,996,171股后总股本的3%，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18,935,658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37,871,316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2%。

5.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方式。

6.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7.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腾澎投资承诺，通过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巨人网络股份，自该股份登记至其名

下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及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包括锁定期内因巨人网络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 同时，公司与腾澎投资等八名交易对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交易对方承诺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16年、2017年、2018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0,177.07万元、

120,302.86万元、150,317.64万元， 若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实

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年度净利润承诺数的，则腾澎投资与其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

方应共同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股份补偿不能满足各交易对方应当承担的补偿责任的，剩

余部分由各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腾澎投资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于2019年

5月13日解除限售。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腾澎投资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腾澎投资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破净情形，最近三年公司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于

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30%，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的

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等规定的情况。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腾澎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54� � � � � � �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6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8,824,123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857,057,183股

-8,824,123股）×0.2元/10股=� 16,964,661.20元（含税）。

2、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计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

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0=16,964,661.20元÷

857,057,183股*10=0.197940元/股（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3、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

0197940）元/股。

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获2026年5月11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截至议案审批日，共计848,233,06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6,964,

661.2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发生变动，则以实施

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为准， 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824,123股

后的848,233,0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46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083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08*****296 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 08*****019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08*****764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参数调整情况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8,824,123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总额=（857,057,183股-8,824,123股）×0.2元/10股=16,964,661.20�元（含税）。

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计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848,233,

060股×0.02元/股÷857,057,183股=0.0197940元/股。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197940）元/股。

2、关于相应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宜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回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黄渤海新区海滨路240号泰和新材国际创智中心

咨询联系人：董旭海、于礼玮

咨询电话：0535-6394123

传真电话：0535-639412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314� � � � � � � � �证券简称：亿道信息 公告编号：2026-054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

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

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治宇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光科一路8号亿道大厦1栋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8名，代表股份81,281,4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860%。

2.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共9名，代表股份80,572,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6.4893%。

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9名， 代表股份708,4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67%。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80名，代表股份1,679,51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名，代表股份971,

0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名， 代表股份

708,4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7%。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华志律师和庄华青

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254,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4%； 反对2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254,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4%； 反对2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246,0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4%； 反对3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22%；反

对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25%；弃权1,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254,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4%； 反对2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3,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2%；反

对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6%；弃权1,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254,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4%； 反对2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3,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2%；反

对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6%；弃权1,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

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194,8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4%； 反对2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陈粮、乔敏洋作为激励对象，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59,305股。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254,1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4%； 反对2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8.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81,178,3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1%； 反对4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陈粮、乔敏洋作为激励对象，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59,305股。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72,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894%； 反对3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48%；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8%。

张治宇、钟景维、石庆、刘远贵、马保军、陈粮、乔敏洋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深

圳市亿道控股有限公司、王倩作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方，为本议案关联股东，

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80,572,931股。

议案5-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中所列明

的议案，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华志律师和庄华青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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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本激

励计划中4名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4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

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议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5）。

根据相关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40,000股。 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42,634,000元变更为

142,594,000元，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42,634,000股变更为142,594,000股。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均

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26年5月16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

权文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光科一路8号亿道大厦1栋

2. 申报时间：2026年5月16日至2026年6月29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 下午13:

30-18:00

3.联系人：乔敏洋

4.联系电话：0755-23305764

5.传真号码：0755-83142771

6.邮政编码：518000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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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2025年12月20日，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风

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北京

风炎”）、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瑞投资”）、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鑫睿”）、

王晟于2024年6月21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协议解除后，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

资、领瑞益信的董事均为张波涛先生，且上述股东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公告披露日，北京风炎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52,20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9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

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17,400,6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

过1%；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34,8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99%，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北京风炎出具的《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1、减持主体：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北京风炎及其一致行动人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不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最终控制人。

注：北京风炎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且董事张波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后总股本的比例

（%）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

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123,283,957 7.04 7.09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后总股本的比例

（%）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

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123,283,957 7.04 7.09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0,000 0.05 0.05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0,000 0.03 0.03

合计 124,663,957 7.11 7.1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2、拟减持股份来源：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取得的股份。

北京风炎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23,283,957股。 其中， 通过大宗交易取得20,084,100

股，通过集中竞价取得103,199,857股。

本次北京风炎计划优先减持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北京风炎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52,20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9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17,400,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1%；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不超过34,8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9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

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6年6月6日至2026

年9月5日）进行减持，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实施减持。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与北京风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不一致情形。

8、北京风炎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禁止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在减持期间内，北京风炎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受让公司本次减持股份的，受

让主体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3、公司股东北京风炎、领瑞投资、领瑞益信与股东蚌埠鑫睿、王晟在2024年6月21日签

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2025年12月20日到期后解除。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方应当在六个月内继续共同遵守大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合规减持，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05� �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及其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1.02%。

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锂能” ）系公司

全资子公司。根据丰元锂能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26年3月31日，丰元锂能

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8日和2025年5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其中对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的新增

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0,000

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以下简称“威海银行枣庄分行” ）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元锂能提供在威海银行枣庄分行办理约定

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审议的本年度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本次使用本年度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后剩余本

年度可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丰元锂能 150,000 110,000 10,000 70,000 12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1月10日

3、注册地点：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广汇路521号

4、法定代表人：赵光辉

5、注册资本：122,400万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69,137,864.65 5,166,469,177.08

负债总额 3,700,536,603.73 4,026,862,335.4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692,956,191.75 4,019,517,790.45

银行贷款总额 533,040,808.87 656,988,218.08

净资产 1,068,601,260.92 1,139,606,841.61

项目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48,700,781.04 1,697,829,852.62

利润总额 -18,059,703.52 83,479,442.00

净利润 -15,267,465.62 71,005,580.69

10、经查询，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保证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4、债权人：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

5、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26年05月12日起至2029年05月

12日止，在债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债权额(包括但不限于主

合同项下债务的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0,000元、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等和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

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和其他相关合理费用

等))提供担保。上述期间仅指债务发生时间，不包括债务到期时间。如保证人根据本合同履

行担保义务的，按实际履行的金额对其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作相应递减。

6、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等和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拍卖费、公告费、保险费、鉴定费、提存费、差旅费、电讯费、结算

费用、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和其他相关合理费用等)(上述主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费用等保证担保的全部债权以下称应付款项)。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52,644万元（含上述担保，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事项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均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411.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